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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规划委，天津、上海市建设交通委，重

庆市城乡建设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务院有

关部门建设司，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我部制定了《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工程勘察

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 号）同时废止。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

市场监管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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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资质标准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资质管理规定》，制定本标准。 

 

一、总 则 

（一）本标准包括工程勘察相应类型、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

备、技术装备配备及规模划分等内容（见附件 1：工程勘察行业

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附件 2：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

表；附件 3：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二）工程勘察范围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

质勘察和工程测量。 

（三）工程勘察资质分为三个类别： 

1、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是指包括全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工程

勘察资质。 

2、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包括：岩土工程专业资质、水文地质勘察

专业资质和工程测量专业资质；其中，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包括：

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等岩

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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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劳务资质包括：工程钻探和凿井。 

（四）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岩土工程、岩土工程设

计、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专业资质设甲、乙两个级别；岩

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资质设甲、乙、丙三

个级别。工程勘察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五）本标准主要对企业资历和信誉、技术条件、技术装备

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其中技术条件中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考

核内容为： 

1、对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

册执业资格和业绩进行考核。 

2、对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非注册人员）的所

学专业、技术职称，依据附件 1专业设置中规定的专业进行考核。

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需考核相应业绩，工程勘察主导专业见附件

1。 

（六）申请两个以上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附件

1中相应专业的专业设置和注册人员的配置，其相同专业的专业

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七）具有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即可承担其资质范围内相应

的岩土工程治理业务；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或岩土工程勘

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等三类（分项）专业资质中任一项

甲级资质，即可承担其资质范围内相应的岩土工程咨询业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 3 - 

（八）本标准中所称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年龄限 60 周岁及

以下。 

 

二、标 准 

（一）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具有 10年及以上工程勘察资历。 

（2）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3）社会信誉良好，近 3 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

责任事故。 

（4）近 5 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各不少于 5项，

水文地质勘察或工程测量甲级项目不少于 5项，且质量合格。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

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

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

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中，每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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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业至少有 1 人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

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其他非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

人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勘察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3项，其中甲

级项目不少于 1项。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

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主

要固定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 

（3）有完善的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和档案

管理制度，通过 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二）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1、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具有 5年及以上工程勘察资历。 

（2）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万元人民币。 

（3）社会信誉良好，近 3 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

责任事故。 

（4）近 5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岩土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3项或乙

级项目不少于 5项、岩土工程设计甲级项目不少于 2项或乙级项

目不少于 4项、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不少于 2 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 5 - 

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4项，且质量合格。 

岩土工程（分项）专业资质、水文地质勘察专业资质、工程

测量专业资质：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

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 5项，且质量合格。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

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 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

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

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

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项，

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 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

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 2项。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

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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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2、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50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

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 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 1 项，具备注

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

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

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2 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

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 2 项或甲

级项目不少于 1项。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满

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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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80万元人民币。 

3-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

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 2 项，其中，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 1项；

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在“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

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

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 2项。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满

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

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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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1、工程钻探 

1-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50万元人民币。 

1-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经历，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2）具有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钻工、描述员、测量员、安

全员等技术工人，工种齐全且不少于 12人。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

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

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2、凿井 

2-1 资历和信誉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社会信誉良好，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50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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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2）具有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钻工、电焊工、电工、安全

员等技术工人，工种齐全且不少于 13人。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满足“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

备表”规定的要求。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

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 

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

量业务（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其规模不受限制（岩土工程勘察

丙级项目除外）。 

（二）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1、甲级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

其规模不受限制。 

2、乙级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

的工程勘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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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丙级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丙级规模的工程

勘察业务。 

（三）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承担相应的工程钻探、凿井等工程勘察劳务业务。 

 

四、附 则 

（一）本标准中对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其它考核要求：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的非注册人

员，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工程

勘察实践 8年以上；表中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的，从其规定。 

（二）海洋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另行制定。 

（三）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附件 1：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附件 2：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附件 3：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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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设置 

 

工程       工程勘察 

勘察         类型 

资质        与等级 

注册 
专业 

非注册专业 

总 
计 

土
木
︵
岩
土
︶ 

⑴
岩
土
工
程
勘
察 

⑵
岩
土
工
程
设
计 

⑶
水
文
地
质 

⑷
工
程
测
量 

⑸
工
程
物
探 

 
(6) 
岩 
土 
测 
试 
检 
测 

⑺
岩
土
监
测 

⑻
室
内
试
验 

综合 
资质 

甲级 8（2） 3 3 8（5） 8（5） 2 2 3 3 40 

专业 

资质 

岩土工程 
甲级 5（2） 3   2   2   2 2 2 2   2 22 

乙级 2 3   2   1   1 1 1 1     12 

岩土工程 

（分项） 

岩土工程勘察 

甲级 3 3    1 1 1 1   2 12 

乙级 2 3              1     6 

丙级  5（1）              5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5（2）  2 2      9 

乙级 2  2 1      5 

岩土工程 

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甲级 2             2   2   2   2  10 

乙级 1             1   1   1   1  5 

 

水文地质勘察 

甲级     7（3）      2    9 

乙级     5（2）      1    6 

丙级       5（1）        5 

 

工程测量  

甲级      8（3）     8 

乙级      6（2）     6 

丙级      5（1）     5 

注：1．主导专业规定如下：岩土工程为（1）、（2）、（5）、（6）、（7），其中岩土工程勘察为（1），岩土工程设计为（2），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

测为（5）、（6）、（7）；水文地质勘察为（3）；工程测量为（4）。各专业资质中的主导专业均为综合资质的主导专业。 

   2．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可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替代的最高数值；非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

中的数字，为对其中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数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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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综合资质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3台，渗

透仪2台，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全站仪10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4台）,S3级精度以上水准仪6台

（其中S1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6台套。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

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

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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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岩土工程

（分项）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勘察 

甲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

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

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丙级 

1.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1）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

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2）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2.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3.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4.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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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工程勘察资质类型与等级 主要技术装备 

岩土工程

（分项）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3种。 

乙级 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1种。 

岩土工程 

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甲级 

1.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6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2. 全站仪5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3

台（其中S1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 

乙级 

1. 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

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2. 全站仪3台（其中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专业资质 

水文地质 

甲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3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2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乙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2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丙级 
1. 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1套。 

2.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工程测量 

甲级 
全站仪 10 台（其中 1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4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

仪 6 台（其中 S1 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 接收机 6 台套。 

乙级 
全站仪 5 台（其中 1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2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

3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 接收机 4 台套。 

丙级 
全站仪 3 台（其中 2 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 1 台），S3 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 2 台，5mm+1ppm 精度及以上 GNSS

接收机 3 台套。 

劳务资质 
     工程钻探 钻机 6 台（标准贯入、动力触探设备相应配套）。 

     凿井 水文钻机 5 台、抽水试验设备不少于 3 套（空压机、深井泵等）。 

 
注：申请两个以上资质时，相同技术装备数量取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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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勘
察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2、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

甲级的工程。 

3、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

等级为甲级的工程项目； 

（2）需要采取特别处理措施的极软弱的或非均质地层，极不稳

定的地基；建于严重不良的特殊性岩土上的大、中型项目； 

（3）有强烈地下水运动干扰、有特殊要求或安全等级为一级的

深基坑开挖工程，有特殊工艺要求的超精密设备基础工程，大

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等深埋处理工程，核废料深

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 的高耸构筑物基础，房屋建筑和市政

工程中边坡高度≥15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的土质边坡

工程、其他工程中高度≥30m 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5m 的土

质边坡工程，特大桥、大桥、大型立交桥（含跨海大桥），大

型竖井、巷道、平洞、隧道，地铁、城市轻轨和城市隧道，大

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程，超重型设备，大型基础托换、基

础补强工程，Ⅰ级垃圾填埋场，一、二级工业废渣堆场； 

（4）大深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桩基、墩基，特大型、

大型桥梁基础，架空索道基础； 

（5）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特大型、大型的建设项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目。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目； 

（2）中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

等深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 的高耸构筑物

基础，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边坡高度<15m

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 的土质边坡工

程、其他工程中边坡高度<30m 的岩质边坡工

程和高度<15m 的土质边坡工程，中桥、中型

立交桥，中型竖井、巷道、平洞、隧道，中

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程，中型基础托换、

基础补强工程，Ⅱ级垃圾填埋场，三级工业

废渣堆场； 

（3）中型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二级的

桩基、墩基，中型桥梁基础； 

（4）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

级为丙级的工程。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

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

等级为丙级的工程项目； 

（2）小桥、涵洞，安全等级为

三级的桩基、墩基、Ⅲ级垃圾填

埋场，四、五级工业废渣堆场； 

（3）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小型
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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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设
计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2、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

的边坡工程。 

3、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 300kPa 及以上的地基处理

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中型及以上建筑物的地基持力层的地基

处理设计。 

4、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治理设计。 

5、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中等以上或复杂工程项目的

岩土工程设计。 

6、建（构）筑物纠偏设计及基础托换设计，建（构）筑物沉降

控制设计。 

7、填海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8、其他勘察等级为甲、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1、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三

级的边坡工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 300kPa 以下的

地基处理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小型建筑物地

基持力层的地基处理设计。 

3、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简单工程项
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4、其他勘察等级为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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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岩
土
工
程
物
探
测
试
检
测
监
测 

1、国家重点项目和有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

监测。 

2、大型跨江、跨海桥梁桥址的工程物探，桥桩基测试、检测，

岩溶地区、水域工程物探，复杂地质和地形条件下探查地下

目的物的深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工程物探。 

3、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和高速公路工程的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4、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 

5、建筑物纠偏、加固工程中的岩土工程监测，重特大抢险工

程的岩土工程监测。 

6、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 300kPa 及以上的地基

处理监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 及以上的桩基检测。 

7、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为甲级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地脉动测试。 

8、块体基础振动测试。 

1、安全等级为二、三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

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 300kPa 以下的地基

处理检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以下的桩基检测。 

3、独立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项目，无特殊

要求的岩土工程监测项目。 

4、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

勘察等级为乙级及以下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

地脉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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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2 

水
文
地
质
勘
察 

1、国家重点项目、国外投资或中外合资项目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大、中城市规划和大型企业选址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

资源评价。 

3、供水量 10000m
3
/d 及以上的水源工程勘察和评价。 

4、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水资源勘察和评价。 

5、干旱地区、贫水地区、未开发地区水资源评价。 

6、设计规模为大型的建设项目水文地质勘察。 

7、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复杂
程度为复杂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止水工程。 

1、小城市规划和中、小型企业选址

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资源评

价。 

2、供水量 2000m
3
/d－10000m

3
/d 的

水源勘察及评价。 

3、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的水资源

勘察和评价。 

4、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目水文
地质勘察。 

5、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
规范》（JGJ/T 111）复杂程度为中
等及以下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
止水工程。 

1、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供水量 2000m
3
/d

及以下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设计规模为小型的建设项目的水文
地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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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3 
工
程
测
量 

1、国家重点项目的首级控制测量、变形与形变及监测。 

2、三等及以上 GNSS 控制测量，四等及以上导线测量，二等

及以上水准测量。 

3、大、中城市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4、20km
2
及以上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量。 

5、国家大型、重点、特殊项目精密工程测量。 

6、20km 及以上的线路工程测量。 

7、总长度 20km 及以上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8、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

建筑变形，重要古建筑变形，大型市政桥梁变形，重要管线

变形，场地滑坡变形。 

9、大中型、重点、特殊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0、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测量。 

 

1、四等 GNSS 控制测量，一、二级导线测

量，三、四等水准测量。 

2、小城镇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3、10－20 km
2
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

量。 

4、一般工程的精密工程测量。 

5、5－20 km的线路工程测量。 

6、总长度 20 km 以下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7、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

础设计等级为乙、丙级的建筑变形，地表、

道路沉降，中小型市政桥梁变形，一般管

线变形。 

8、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一级、二级 GNSS 控制测量，三

级导线测量，五等水准测量。 

2、10 km
2
及以下大比例尺地形图地

形测量。 

3、5 km 及以下线路工程测量。 

4、长度不超过 5 km 的单一地下管

线测量。 

5、水域测量或水利、水电局部工程

测量。 

6、其它小型工程或面积较小的施工

放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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